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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 Suntrust事件后，银行破产与贷款损失准备金计
提不足挂钩，而 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贷款损失准备金成
为银行审慎监管工具而备受关注。监管部门纷纷制定政

策要求商业银行提高准备金计提比率和拨备覆盖率，以

缓冲财务风险，并取得显著成效。贷款损失税收政策是影

响商业银行风险拨备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不同

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准备金计提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美

国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 1947年的《收入法》规定，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可全额税前扣除，因而多数商业银行出于避税目

的而大量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自1947年开始，银行贷款损
失准备金计提数远远大于实际核销数，美国财政收入也

因此大量流失。1986年美国进行了税制改革，颁布的《税
收改革法》规定总资产超过5亿美元的银行实际免税额仅
限于报告期内实际核销的贷款额，不再享受在税前免税

计提贷款准备金的待遇，这使得银行基于税收激励的贷

款损失准备金计提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当然，过于严格

的税收制度也将限制银行贷款拨备计提的积极性，低估

贷款损失准备会虚增资本，使得银行公布的满足资本监

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毫无意义。因此，我国应吸取其中的

教训，制定更加中性的贷款损失税收政策。

二、文献回顾

贷款是银行的主要经营资产，贷款损失准备金作为

银行贷款资产价值减损部分，是银行的正常经营成本，理

应像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那样计入当年的成本

费用并税前扣除（Dziobak，1996）。而现实的情况是：一方
面，税务部门为履行保证财政收入充足的使命，不承认银

行计提的所有贷款损失准备金；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

又希望税务部门能制定更加宽松的税收政策，以鼓励银

行多计提准备金，两部门关于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问

题便产生了冲突。Emil（2003）认为，解决监管部门和税务
部门冲突的最佳方法是实现银行贷款损失的税收中性。

所谓税收中性是指若仅对贷款的经济收益征税，即征税

前后贷款资产价值不变，从而征税活动不会影响银行的

决策。Emil（2003）通过简化的模型检验了核销法与准备金
法的税收中性特征，发现核销法在贷款损失税收减免上

具有固有的滞后性，准备金法加速税收减免，一定程度上

可以弥补核销法下损失确认滞后的缺陷。

我国关于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的研究较少，刘献

利（2006）通过对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的国际比较，认
为我国现行的金融税制改革与会计制度改革不同步，银

行业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减免，制

约了我国商业银行及时足额计提各项贷款损失准备。马

进（2010）通过分析我国银行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问题也
发现，银行计提的部分准备金不能在税前扣除，影响了银

行对贷款损失的及时处理，建议对扣除比例和核销程序

等方面做适当的结构性调整，适当放宽银行贷款准备金

税收扣除的限制，积极扶持银行业的发展。总体来说，各

位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即我国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的

税会差异较大，而现行的税收制度并不符合税收中性原

则，银行贷款损失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在必行。

三、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的特点

我国在 1988年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之前，银行不计
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仅在某笔贷款部分或全部核销时税

前扣除。随着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的建立，银行按规定比

率计提的准备金可以全部税前扣除。2001年财政部要求
商业银行依据贷款五级分类计提 1% ~ 100%的准备金，取
消了准备金计提比例限制，引发了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

准备税前扣除比例的关注（丁友刚，2006）。鉴于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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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税收中性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在实际发生时若能够及时准确地进行税前扣除，则可以保证银行名

义税率等于实际税率。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政策正逐步完善并与国际接轨，但商业银行仍普遍存在贷款损失税前扣除

不足的税收非中性问题，主要是现有的税收政策缺乏对银行贷款核销的鼓励。本文初步探讨如何改革现有的贷款损

失税收政策，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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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与税前扣除的一致能够鼓励银行利

用准备金避税，因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2年 3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企业所得税扣除呆账损失有关

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金融企业按提取呆账准备资产

期末余额1%计提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实际核
销的呆账损失超过已税前扣除金额的部分也可以据实扣

除，这标志着我国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处理进入了核销法

与一般准备金法并用的阶段。

1. 核销法与一般准备金法并存。国际上比较常用的
税收减免方法有核销法、特定准备金法、全部准备金法，

各国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征税方法。澳大利亚和

美国目前采用的是核销法，即坏账损失只有在有关贷款

全部或部分毫无价值且已在账上注销后才能被税法承

认。但确定贷款是否全部或部分无价值需要银行和税务

部门协商判断，且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是逐步恶化的，不容

易识别，甚至可能会出现借款人故意隐瞒的情况，因此核

销法导致税收减免滞后。大部分国家目前都采用特定准

备金法，只允许银行计提的特定准备金获得税收减免，且

有些国家如比利时还规定了税收减免限额。法国、日本、

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和瑞士则采用全部准备金法，对

银行计提的特定准备金和普通准备金都给予税收减免优

惠，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税收当局都制定了普通准备

金税收减免的限额，往往提出在相关资产中所占的最高

比例或明确将某些普通准备金排除在外。

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减免方法经历了从核销法到一般

准备金法再到核销法与一般准备金法并存的三个阶段。

目前，我国允许银行按贷款余额一定百分比差额计提的

准备金获得税收减免，属于一般准备金法，另外实际核销

贷款超过准备金余额的部分也可以税前扣除，这又兼有

核销法的特点。一般准备金法采用较低的固定税前扣除

比例避免了银行通过准备金避税的行为，而核销法兼顾

了我国银行贷款损失较多的现状，允许实际损失税前扣

除与贷款损失作为银行经营成本一致。

2. 各部门政策制定缺乏协调机制。综观 1988年以来
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的变化，不难发现各政策制定部门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协调机制，对同一问题出台的政策

往往存在冲突，使银行管理人员感到无所适从。2001年，
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及呆账核销管理办

法》，要求银行将原贷款呆账准备、坏账准备金、投资风险

准备金统一合并为呆账准备金，呆账准备金计提范围从

贷款相应扩充至风险资产范围。随后，财政部与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就呆账准备计提范围和税收减免政

策达成一致。但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指引》（2002）则希望银行单独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
范围仅包括信贷资产，以便于监管。三部门政策冲突直到

2005年才得以解决。之前几年的政策冲突，给银行的实务

操作造成了混乱。因为银行需要分别按两种规定做账，从

而增加了工作量和运行成本。

3. 贷款利息税收政策逐步与国际接轨。对于逾期贷
款利息收入的核算，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在贷款逾期一

段时间后将其作为非应计贷款核算，对非应计贷款利息

采用现金收付制，待实际收到利息时再确认收入并纳税，

原已计入损益的应收未收利息予以转回。原因在于逾期

贷款的本金难以收回，更不用谈利息，若银行继续确认利

息收入，则会高估利润，致使银行为其未收到且未来很可

能无法收回的收入支付税费（Dziobak，1996）。而应计贷款
何时转为非应计决定了银行的税负水平。目前国际上大

多数国家都以 90天作为逾期贷款应收未收利息核算期
限，即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后转为非应计贷款，我国
贷款应收未收利息核算期限从最初的两年经过多次修改

最终与国际趋同。值得注意的是，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
天并不意味着本金或利息一定收不回来，利息能否收回

不仅取决于借款人当前是否违约（流动性不足），也取决

于是否有证据表明贷款利息收入永远无法收回。因此，仅

仅是支付不及时并不是利息不可收回的必要证据，不能

单独以此认为利息收入不能确认，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借

贷双方的交易过程等其他因素都要考虑在内。

四、我国现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 计算基数不合理，鼓励银行贷款核销不足。税法规
定，准予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按银行当年末允许提取贷

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的 1%计算，即允许税前扣
除的贷款损失与银行资产余额匹配，而不是与资产风险

匹配，导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与商业银行的资产损失

不匹配，不能有效反映和弥补资产的损失。

从表 1可以看出，除交通银行外，其他四家银行 2009
~ 2013年的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累计金额显著地高于核销
累计金额，且 2013年普遍存在核销金额陡增以致高于税

银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中国
农业
银行

中国
银行

中国
建设
银行

交通
银行

项目

税前扣除

本年核销

税前扣除

本年核销

税前扣除

本年核销

税前扣除

本年核销

税前扣除

本年核销

2009

11 566

-11 866

10 380

-1 070

16 142

-9 038

10 258

-6 866

5 107

-2 804

2010

10 619

-6 904

8 186

-355

7 503

-5 517

8 494

-9 678

3 976

-3 142

2011

9 984

-4 546

6 720

-283

6 822

-1 809

8 273

-4 123

3 248

-1 956

2012

10 148

-7 528

8 047

-4 009

5 219

-4 209

10 159

-6 890

3 855

-2 650

2013

11 187

-16 500

7 913

-9 784

7431

-9 096

10 777

-16 729

3 191

-11 810

合计

53 504

-47 344

41 246

-15 501

43 116

-29 669

47 961

-44 286

19 378

-22 362

表 1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2009 ~ 2013年贷款核销情况

数据来源：上市商业银行年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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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扣除金额的现象，可能是 2009年所发放的天量信贷规
模经过几年的发展而在 2013年变成了不良贷款，因为贷
款发放与不良贷款显现 3 ~ 4年的时滞，2013年许多贷款
违约显现，银行不得不核销或转出不良贷款。

税务部门有足够动机不去承认贷款损失，这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税法承认的贷款损失一定是银行贷款实际已

发生已识别的损失，银行应该及时予以核销，但从数据

看，银行显然有核销不足、不及时的现象。银行贷款核销

不足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我国严格的核销标准、烦琐的

核销审批程序、监管指标压力等都会造成银行贷款核销

不足。另外，贷款损失税收减免计算基数不合理也会抑制

银行核销贷款的动力。虽然核销当年核销金额可获得税

收减免，但由于未核销贷款作为计算税前扣除金额的基

数组成部分在以后每一年都能增加税收减免金额，因此

存在一个可以使银行最大限度地获得税收减免的权衡。

另外，我国税法规定银行实际发生的贷款损失要先冲减

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才可据实

扣除，因此贷款核销可获得的税收减免是比较小的，相反

延迟核销贷款增加税收减免计算基数对银行更加有利，

以贷款余额作为计算税前扣除基数的合理性值得推敲。

2. 税前扣除比例过低，银行提前征税严重。我国税法
仅允许商业银行按允许提取贷款损失准备的资产期末余

额的 1%税前扣除贷款损失，而在贷款损失准备按五级风
险分类计提阶段，银行可以按照资产可能发生损失的程

度自行在 1% ~ 100%的范围内确定计提比例。税法允许的
税前扣除比例却是最小比例 1%，扣除比例过低使得税会
处理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表2列出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和交通银行 2009 ~ 2013年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与累计税前
扣除的数据，可以发现，银行累计可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

备占计提准备金的比重都不到50%，银行要为大部分贷款
损失准备缴纳税额，加重了银行的纳税负担。

3. 贷款损失税前扣除金额计算公式存在歧义。2012
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

策》规定：“金融企业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

金=期末风险资产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此后，财政部又发文补充“金融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

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若按照这条规定，“当期允许税前

扣除的贷款准备金=期末风险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
税前扣除累计金额+本期实际核销的以前未税前扣除的
呆账损失-本期收回已核销的呆账”。显然，这两种方法计
算出的税收减免金额完全不一致，而政策上的前后不一

致，增加了征税工作的难度和商业银行税务处理的难度，

也会增加银行的合规成本。

五、完善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的建议

1. 核销法与一般准备金法并行，适当提高税前扣除
比例。中国当前的贷款损失税收政策对贷款损失的认定、

核销、转回的条件和审批程序都非常严格和烦琐，造成商

业银行大量贷款损失不能及时核销、核销，成本高企，而

核销的困难抑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核销的积极性。因此，中

国银行业目前还不具备采用核销法进行贷款损失税前扣

除的硬性条件。银行为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需要大

幅度计提准备金，既覆盖已发生损失也要考虑未来损失，

采用全部准备金法使得银行在当期税前扣除了未来损

失，造成延迟征税，税收收入大量流失。因此，无论是核销

法还是全部准备法都不符合我国的实情。

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银行利润，却不能

从税收减免中得到补偿，导致税后利润下降，从而影响股

东分红。资本是逐利的，若不能从传统银行业中获得足够

的回报则会流入其他领域。互联网金融正在对传统银行

业构成威胁，在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下，银行业过去的垄

断利润受到挑战，因此有必要对贷款损失税收政策进行

改革和完善，适当提高税前扣除比例。

2. 寻找更加合理的税前扣除限额基数。以贷款余额
为基数计算税前扣除限额鼓励银行贷款核销滞后，应该

银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中国
农业
银行

中国
银行

中国
建设
银行

交通
银行

项目

①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②累计税前
扣除余额

②/①
①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②累计税前
扣除余额

②/①
①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②累计税前
扣除余额

②/①
①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②累计税前
扣除余额

②/①
①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②累计税前
扣除余额

②/①

2009

145 452

57 286

39.38%

126 692

41 382

32.66%

112 950

49 104

43.47%

126 826

48 198

38.00%

37 776

18 393

48.69%

2010

167 134

67 905

40.63%

168 733

49 567

29.38%

122 856

56 606

46.08%

143 102

56 691

39.62%

46 437

22 369

48.17%

2011

194 878

77 889

39.97%

229 842

56 287

24.49%

139 676

63 428

45.41%

171 217

64 964

37.94%

56 365

25 618

45.45%

2012

220 403

88 037

39.94%

279 988

64 334

22.98%

154 656

68 647

44.39%

202 433

75 123

37.11%

67 671

29 473

43.55%

2013

240 959

99 224

41.18%

322 191

72 247

22.42%

168 049

76 078

45.27%

228 696

85 901

37.56%

73 305

32 664

44.56%

表 2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2009 ~ 2013年
贷款损失税收减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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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正在从传统的经济审核监督发展成为当前国家

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当前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监督

方式。要实现审计的国家治理功能，就需要提高审计质量

和审计效率，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审

计资源的合理配置。审计资源的配置，是指在一定的条件

下，利用审计机构现有的审计资源，如组织结构、人员、财

力、技术等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审计资源与审计目标协调

统一的过程。简单来讲，审计资源配置就是如何合理调配

现有的审计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审计目标。

目前，关于审计资源配置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研究

视角集中在审计资源整合，审计资源与审计效率、审计质

量之间的影响分析两个层面，且大多基于企业内部审计。

蒋政从审计项目计划整合、审计技术资源整合、审计信息

张 莉 1，2
（副教授），刘甜甜 1

（1.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 100192；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审计处，北京 100192）

【摘要】大型审计组织常面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审计任务选择问题，为了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最大化完成审计任

务，本文利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的审计项目选择及资源均衡配置优化模型。结果证明：利用
遗传算法可以解决有限审计时间资源约束下的审计资源均衡配置问题，与按审计项目重要性进行人工配置方法相

比，优化模型能够更好地配置整个审计机构的资源，解决多项目审计资源配置问题，速度更快、效果更优。

【关键词】审计项目选择；审计资源均衡配置；多任务多目标；Matlab遗传算法

基于遗传算法的审计项目选择

及资源均衡配置优化模型

探索寻找更加合理的计算基数。比利时以银行当年应征

税利润作为计算税前扣除限额的基数，规定每年的减免

金额不可超过当年应征税利润的 5%，全部准备金余额不
可超过前5年最高应征税利润的7.5%。银行利润相比贷款
资产的可操纵性小，能够限制银行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

空间。比利时的这种做法，可供我国银行业借鉴。

3. 借鉴国际经验，以市场为导向。美国1986年法案从
所有资产损失税收待遇一致性和准备金法加速税收减免

的税收非中性两个角度解释了废除准备金法的原因。美

国政府意识到过分干预经济是其经济陷入滞涨的重要原

因之一，繁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优惠形成

了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1986年以前的法律就存
在这方面的问题，金融机构实际税负被高估。美国政府的

反思值得借鉴，税收改革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应尽量扩大

税基，减少金融行业的税收优惠，既保证税收改革不降低

既定的税收收入规模，又避免间接干预市场经济。

我国目前的贷款准备金税收政策过于严格，贷款损

失税前扣除比例低、贷款核销不足，这些都是政府过多干

预的结果。政府的职责在于为市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

环境，财政收入目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能首先考虑，否则

应以经济金融发展、市场公平竞争作为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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